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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月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六家全资子公司：鑫海润邦、杭州润达、广东润达、哈尔滨润达、惠中医疗、惠中

生物；五家控股子公司：武汉尚检、杭州怡丹、济南润达、云南康泰、合肥三立。 被担保人非上市公司关
联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4 年 2 月合计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
金额为 14,752.58 万元，此前已实际为该等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 194,799.08 万元，截至目
前累计为其提供担保余额 209,551.66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将持有的股份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公司实
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责任。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杭州润达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3.39%。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为支持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发展，解决

其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经公司董事会及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 2023 年 5 月 19 日至 2023 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2,6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
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

（二）担保预计的实际发生情况
2024年 2月，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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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6 2,462.78 3,000.00 537.22 0.63% 注 5

注 1：李杰、李健共同担保，济南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3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 2：杭州怡丹股东就中国银行 2,000 万贷款签订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公司实际承担 57%的担保

责任；
注 3：武汉尚检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24%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 4：济南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3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 5：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24.898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 6： 中小微对惠中医疗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的 800 万元贷款中 85%部分提供担

保，由公司对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
注 7： 中小微对惠中生物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的 800 万元贷款中 85%部分提供担

保，由公司对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
注 8：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MA2H0WQF15
成立时间：2019年 11月 26日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绍兴路 398号国投大厦 1303室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 年 度/2022 年 12 月 31
日 221,728 166,901 54,828 205,118 2,222

2023 年 1-9 月/
2023 年 9 月 30 日 216,902 159,533 57,369 166,664 2,541

注：2022年数据经审计，2023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2、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简称“鑫海润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3053077677Y
成立时间：2012年 10月 10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 2号甲 12层 1209户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 年 度/2022 年 12 月 31
日 74,782 49,957 24,825 59,137 496

2023 年 1-9 月/
2023 年 9 月 30 日 82,047 56,878 25,169 36,253 344

注：2022年数据经审计，2023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3、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武汉尚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6MA4KLAFL1F
成立时间：2015年 11月 5日
公司住所：武昌区宝通寺路 20号百瑞景中央生活区五期（西区）第 4 幢 2 层 3、4、17、18、19 号、第

4幢 3层 1、2、3、4、18、19、20号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1149.821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76%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曾青 10%、胡潇

7%、杨三齐 7%。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 年度/2022 年 12 月 31 日 33,189 10,423 22,766 28,005 3,611

2023 年 1-9 月/
2023 年 9 月 30 日 32,673 8,637 24,035 16,255 1,269

注：2022年数据经审计，2023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4、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怡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552658740E
成立时间：2010年 3月 22日
公司住所：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808号西溪壹号创意商务中心 9号楼
法定代表人：彭华兵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7%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杭州丹洋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彭华兵 25%、申屠金胜 7%、孙波 1%。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 年度/2022 年 12 月 31 日 47,027 23,415 23,612 53,103 3,294

2023 年 1-9 月/
2023 年 9 月 30 日 49,321 25,160 24,161 36,796 1,549

注：2022年数据经审计，2023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5、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济南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30718078XH
成立时间：2014年 11月 11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东风街道辛祝路 87-1号 306、307、308室
法定代表人：李杰
注册资本：505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70%股权；悦昇达（济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其 3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 年 度/2022 年 12 月 31
日 31,838 19,687 12,151 24,841 1,246

2023 年 1-9 月/
2023 年 9 月 30 日 31,257 18,453 12,804 17,319 652

注：2022年数据经审计，2023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6、广东省润达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广东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FHK77K
成立时间：2016年 10月 28日
公司住所：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汉溪大道东 182号 1404-05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 年度/2022 年 12 月 31 日 5,428 3,556 1,872 11,024 239

2023 年 1-9 月/
2023 年 9 月 30 日 5,120 3,374 1,746 1,970 -125

注：2022年数据经审计，2023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7、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哈尔滨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9907808403XP
成立时间：2013年 11月 22日
公司住所：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城企业加速器 3号楼（巨宝一路 768 号）2 单元 2

层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222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 年度/2022 年 12 月 31 日 43,969 30,282 13,686 12,257 -1,118

2023 年 1-9 月/
2023 年 9 月 30 日 44,099 16,076 28,023 12,495 1,337

注：2022年数据经审计，2023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8、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中医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6711898366
成立时间：2008年 2月 14日
公司住所：上海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 1018号
法定代表人：刘辉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 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 年度/2022 年 12 月 31 日 37,871 13,659 24,212 11,425 1,396

2023 年 1-9 月/
2023 年 9 月 30 日 41,997 15,899 26,098 12,589 1,886

注：2022年数据经审计，2023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9、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中生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133607244C
成立时间：1992年 11月 12日
公司住所：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 1018号 2幢 3层、4层,3幢 1层、2层、4层
法定代表人：刘辉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 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 年 度/2022 年 12 月 31
日 25,172 14,610 10,562 17,848 2,691

2023 年 1-9 月/
2023 年 9 月 30 日 26,206 14,062 12,144 14,280 1,582

注：2022年数据经审计，2023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0、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云南康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325225558R
成立时间：2014年 12月 18日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科光路 8号 B幢 502室
法定代表人：马俊生
注册资本：5326.087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75.1020%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马俊生

9.3878%、王萍 7.5102%、杭州滇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 年度/2022 年 12 月 31 日 17,398 10,692 6,706 21,791 1,911

2023 年 1-9 月/
2023 年 9 月 30 日 16,094 8,829 7,265 13,710 1,159

注：2022年数据经审计，2023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1、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三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562184307G
成立时间：2010年 9月 21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浮山路与望江西路交口东南角华佗巷 50号车间二 4001室
法定代表人：汤勇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 65%股权；德清恒益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35%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 年 度/2022 年 12 月 31
日 32,802 21,417 11,386 25,263 1,761

2023 年 1-9 月/
2023 年 9 月 30 日 30,713 19,598 11,115 14,134 529

注：2022年数据经审计，2023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
号

被 担 保
人 银行

担 保 本
金 金 额
（万元 ）

贷
款
期
限

担保方式 担保范围 保证期间

1 鑫 海 润
邦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南
京路贵都支
行

1,000.00
四
个
月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包括主债权本金 、利息 、贵金属租借
费与个性化服务费 、复利 、罚息 、违
约金 、损害赔偿金 、贵金属租借重量
溢短费 、汇率损失 、因贵金属价格变
动引起的相关损失 、 贵金属租借合
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
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
现债权的费用。

自主合 同项 下 的 借 款
期限 或贵金 属 租 借 期
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

2 武 汉 尚
检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武汉汉阳支
行

1,000.00 半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为主债权本金 、利息 、逾期利息 、罚
息 、复利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汇率
损失以及鉴定费 、评估费 、拍卖费 、
诉讼费 、仲裁费 、公证费 、律师费等
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
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
付费用。

保证人 承担 保 证 责 任
的保证期间为三年。

3 杭 州 怡
丹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开元
支行

2,000.00 一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
为 ：人民币壹亿元整。 在本合同第二
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
日 ， 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
债权的 ， 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
发生的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
实现债权的费用 、 因债务人违约而
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
付费用等 ，也属于被担保债权 ，其具
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

保证期 间为 该 笔 债 务
履行 期限届 满 之 日 起
三年。

4 济 南 润
达

莱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济南历城支
行

1,000.00 一
年

由公司 、李
杰先 生 、李
健 女 士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 、 利息 、复
利 、罚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以及
律师费 、诉讼费 、保全费 、仲裁费 、执
行费 、评估费 、拍卖费 、审计费 、查询
费 、公证费 、公告费 、差旅费等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而发生的全
部费用 。

为主合 同约 定 的 债 务
履行 期限届 满 之 日 起
三年。

5 济 南 润
达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

1,000.00 一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
主 合同 约 定 为 债 务 人 提 供 各 项 借
款 、融资 、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
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 ，包
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 、 利息 、 违约
金 、损害赔偿金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
费用等。

根据主 合同 项 下 债 权
人对 债务人 所 提 供 的
每 笔融资 分别 计 算 就
每笔融资而言 ，保证期
间为 该笔 融 资 项 下 债
务 履行 期限届 满 之 日
起三年。

6 广 东 润
达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

400.00 一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 ， 还及于
由此产生的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
金 、 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
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 以及债权人实
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
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
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按债权 人对 债 务 人 每
笔债权分别计算 ，自每
笔 债权合 同债 务 履 行
期届满 之日 起 至 该 债
权合 同约 定 的 债 务 履
行 期届 满之日 后 三 年
止。

7 合 肥 三
立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
肥分行

100.00
九
个
月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8 惠 中 医
疗

上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浦东分行

800.00 一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上 海 市 中
小 微 企 业
政 策 性 融
资 担 保 基
金 管 理 中
心 （ 简 称
“中小 微 ”）
对贷款 85%
部 分 提 供
担保 ，由 公
司 对 其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的
反担保。

1. 保证担保范围为债权人在主合同
项下所享有的全部债权 ， 包括借款
本金 、利息 、罚息 、违约金 、赔偿金 、
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和实
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费用。
2. 向中小微： 反担保保证的范围为
《委托担保承诺书 》中约定的债务人
应向中小微支付的全部款项 ，包括 ：
中小微因履行保证责任支付的全部
款项、自付款之日起的利息等费用 。

1. 保证人 承担保 证 责
任的期 间为 自 借 款 人
履行 债务的 期 限 届 满
之日起三年。
2.向中小微 ：公司承担
不可撤 销信 用 反 担 保
的保 证期间 自 中 小 微
代偿之日起叁年。

9 惠 中 生
物

上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浦东分行

800.00 一
年

10 惠 中 医
疗

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闸北支
行

1,000.00 一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
括但不限于 ： 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
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
定计收的全部利息 、 以及债务人应
当支付的手续费 、违约金 、赔偿金 、
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
利而发生的费用。

为自本 合同 生 效 之 日
起至 主合同 项 下 债 务
履 行期届 满之 日 后 满
三年之日止 。

11 杭 州 润
达

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临平支
行

4,400.00 一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为主合 同 项 下 北 京 银 行 的 全 部 债
权 ， 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 、罚
息 、复利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实现
债权和 担 保 权 益 的 费 用 等 其 他 款
项。

为主合 同下 被 担 保 债
务的 履行期 届 满 之 日
起三年。

12 哈 尔 滨
润达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
奋斗支行

500.00 一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
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 、利息 、复利 、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
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综合授信协议 》 项下
的每一 笔具 体 授 信 业
务的 保证期 间 单 独 计
算 ，为自具体授信业务
合同或 协议 约 定 的 受
信人 履行 债 务 期 限 届
满之日起三年 。

13 云 南 康
泰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昆明东进支
行

351.00
九
个
月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为主债权本金 、利息 、逾期利息 、罚
息 、复利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汇率
损失以及鉴定费 、评估费 、拍卖费 、
诉讼费 、仲裁费 、公证费 、律师费等
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
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
付费用。

保证人 承担 保 证 责 任
的保证期间为三年。

14 云 南 康
泰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昆明分行

401.58 一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根
据 《授信协议 》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
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
余额之和 ，以及相关利息 、罚息 、复
息 、违约金 、迟延履行金 、保理费用 、
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
关费用 。

为自本 担保 书 生 效 之
日起至 《授信协议 》项
下每 笔贷款 或 其 他 融
资 或银行 受让 的 应 收
账款债 权的 到 期 日 或
每笔 垫款 的 垫 款 日 另
加三年 。

注：1、贷款期限以实际发生为准。
2、反担保及担保分割措施：（1）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2）云南康

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24.898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3） 济南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30%的股权
质押给公司；（4）武汉尚检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24%的股权质押给公司；（5）杭州怡丹股东就中国银行
2,000万贷款签订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公司实际承担 57%的担保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子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有利于加快子公司发展，符合公司整

体发展。 其中杭州润达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 70%，为其担保是为支持其经营，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融
资需求，增强其盈利能力，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
范围。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
保金额。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
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 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
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管理层
在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的担保协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402,600.00万元（其中实际发生的担保

余额为 285,377.78 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402,600.00 万元（其中实际发生的担
保余额为 285,377.78 万元）、上述数额占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均为 73.39%，无逾期
担保。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0350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编号：临 2024-008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毅康科技有限公司、宜宾康源危废处置有

限公司，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0,000.00万元，截至目前，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29,000.00 万元；
本次为毅康科技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13,480.57287万元，截至目前，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 74,994.59487万元；本次为宜宾康源危废处置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48,500.00万元，截至目前，公司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8,500.00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已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190.22 亿元，其

中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已批准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189.46 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7.97%、47.77%。 山高云创（山东）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毅康科技有限公司截至
2023年 11月 30日未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

发展需要， 公司于 2023年 3月 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 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
为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 77.9亿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31日
和 2023年 4月 27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3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15）和《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3-021）；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于 2024 年 2 月 27 日召
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公司为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10亿元担保额度。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于 2024年 2月 2日和 2024 年 2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4-004）和《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4-006）。

根据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9日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77），公司对毅康科技有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72,766.587 万元，2024 年 2 月，毅康科技有
限公司部分债务到期结清，对应结清担保合同金额 15,000.00 万元，公司按照 75.0171%比例结清担保
合同金额 11,252.565万元，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月 30日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提
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3-030）， 因此本次担保前对毅康科技有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61,514.022万元。

根据公司 2023年 3月 31日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15），授权担保有效期内，不同子公司（含收购、新设子公司）
之间可相互调剂使用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预计额度。因此，本次为宜宾康源危废处置有限公司提供的
担保额度从毅康科技有限公司为安康康润信恒水环境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预计额度余额中调剂，无
须单独召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日前，为上述公司担保预计额度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本次担保实施前担
保预计额度

本次 调 剂 后 担 保
预计额度

其中 已 实 际 提 供
担保额度

担 保 预 计 剩 余
额度

本 次 担 保 实 施 后
担 保 预 计 剩 余 额
度

毅康科
技有限
公司

安康康润信
恒水环境有
限公司

180,000.00 131,500.00 0.00 131,500.00 131,500.00

宜宾康源危
废处置有限
公司

0.00 48,500.00 0.00 48,500.00 0.00

2024年 2月份，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
单位：万元

序
号

担 保
人

被 担
保人

债 权
人

本 次 担 保 金
额

担 保
方式

担保期
限

本次担 保前对
被担 保方的 担
保余额

本 次 担 保 后 对
被 担 保 方 的 担
保余额

本次担 保后可
用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
其他股东
担保情况

1

山 东
高 速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山 高
云 创
（ 山
东 ）
商 业
保 理
有 限
公司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济 南
分行

30,00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主合同
项下债
务履行
期限届
满之日
起 贰
年。

99,000.00 129,000.00 171,000.00 无

2

山 东
高 速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毅 康
科 技
有 限
公司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分行

13,480.57287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主合同
项下债
务履行
期限届
满之日
起 三
年。

61,514.022 74,994.59487 5.40513 无

3

毅 康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宜 宾
康 源
危 废
处 置
有 限
公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宜 宾
分行

48,50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每笔融
资项下
债务履
行期限
届满之
日起三
年 。

0.00 48,500.00 0.00 无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序
号

被担保
人名称 成立时间

法
定
代
表
人

注册地 和
主要生产
经营地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结构 经营范围

1

山高云
创 （山
东 ） 商
业保理
有限公
司

2022/9/15
王
红
毅

山东省 济
南市历下
区燕子 山
路 29 号

25,000.00 山 东 高 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100%。

许可项目 ：商业
保理业务。

2
毅康科
技有限
公司

2009/6/16 曲
毅

山东省 烟
台市经济
技术开 发
区长江路
300 号 业
达智谷大
厦 15 层

25,798.4962

山 东 高 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51%、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24.9829%、烟台百江源企业管
理 中 心 （ 有 限 合 伙 ） 持 股
12.7663%、烟台丰清泰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持股 5.6737%、烟台
清润源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持股 5.2154%、烟台清江川企
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 持股
0.3618%

环 保 工 程 的 技
术服务 、技术开
发、工程施工

3

宜宾康
源危废
处置有
限公司

2022/11/8
李
守
伟

四川省 宜
宾市高县
月江镇 福
胜村五组
附 1 号

32,949.05 毅康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许可项目 ：危险
废物经营 ；废弃
电 器 电 子 产 品
处 理 。 一 般 项
目 ：固体废物治
理 ；新能源汽车
废 旧 动 力 蓄 电
池 回 收 及 梯 次
利用 （不含危险
废物经营）
； 环 保 咨 询 服
务 ；工程管理服
务。

注：上述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资信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单位。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被 担 保
人名称 会计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山 高 云
创 （ 山
东 ）商 业
保 理 有
限公司

2022 年 末/
2022 年度 25,111.94 35.22 25,076.72 0．00 76.72

2023 年 11
月 末/2023
年 1-11 月

92,116.64 66,326.54 25,790.10 2,615.30 713.38

2
毅 康 科
技 有 限
公司

2022 年 末/
2022 年度 1,660,034.80 1,290,192.95 369,841.85 76,909.62 12,830.06

2023 年 11
月 末/2023
年 1-11 月

1,738,876.00 1,375,371.00 363,505.00 38,632.00 2,193.00

3

宜 宾 康
源 危 废
处 置 有
限公司

2022 年 末/
2022 年度 102.66 2.66 100.00 - -

2023 年 11
月 末/2023
年 1-11 月

9,133.00 103.00 9,030.00 - -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2、债务人：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的贷款，即 30,000.00万元。
5、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
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保证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贰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贰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8、其他股东担保情况：无
9、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2、债务人：毅康科技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余额之和的 75.0171%，即 13,480.57287 万

元。
5、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
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保证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
务人依具

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8、其他股东担保情况：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持股比例（约 24.9829%）提供 4,489.42713 万

元担保。
9、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分行
2、债务人：宜宾康源危废处置有限公司
3、保证人：毅康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最高主债权额为 48,500.00万元。
5、保证范围：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

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
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保证期限：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

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8、其他股东担保情况：无
9、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且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下属控股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情
况。 上述被担保人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毅康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近年
来经营稳定，资信良好，自主偿付能力充足。 本次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
额度，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具有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已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190.22 亿元，其中公司

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已批准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189.46 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 47.97%、47.77%。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截至目
前，公司对外担保实际发生额为 0。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179 证券简称：新泉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1
债券代码：113675 债券简称：新 23转债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月 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 8,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55.00 元/股（含）；回购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月 31
日和 2024 年 2 月 2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4-00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1,358,600 股，占公司当前
总股本的比例为 0.2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47.50 元/股，最低价格为 39.11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
额为人民币 59,128,300.52元。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3111 证券简称：康尼机电 公告编号：2024-009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4年 2月 29 日，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已累计回购股份 13,582,2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4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5.60 元/股，最低
价为 4.65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71,611,242.02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2月 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同意以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 7.5 元/股（含），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0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4）。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的相

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2月 29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13,582,25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1.48%，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5.60 元/股， 最低价为 4.65 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71,611,242.02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

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433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2024-012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豪高新”或“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2023 年

8月 15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 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00 万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5 元/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
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7 月 29 日、2023 年 8 月 16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冠豪高新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3-024）、《冠豪高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33）。

二、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2024年 2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527,46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4%，购买的最高价为 2.50元/股、最低价为 2.45元/股，支付的金额为 6,285,769.34元。 截至 2024年
2 月 29 日，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58,779,965 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3.19%， 回购最高成交价为 3.63 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 2.45 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203,857,976.08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股份回购，回购的股份将

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编号：临 2024－016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友网络”或“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了第九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
用不低于人民币 60,000 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 90,000 万元（含）的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具体情况详见《用友网络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编号： 临 2023-042）、《用友网络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编号：临 2023-043）。 2023年 6月 6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回

购， 具体情况详见《用友网络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编号： 临 2023-
04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
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
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 年 2 月，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 1,259,900 股， 支付的总金额为
14,080,238元。

截至 2024年 2月 29日， 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38,882,923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1374%，购买的最高价为 23.39 元/股，购买的最低价为 11.00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714,941,985.29
元（不含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并严格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回购期限内实施
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203 证券简称：福日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4-005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4 年 3 月 1 日收到董事陈勇先生的
书面辞呈。 因工作变动原因，陈勇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同时辞去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陈勇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陈勇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此次董事陈勇先生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
会正常运作。 公司将尽快按法定程序补选新任董事。

陈勇先生在任职期间，认真履行职责，勤勉尽责。 公司董事会谨向陈勇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
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1515 证券简称：东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4-006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集团副总裁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 日收到董事兼集团副总
裁谢名优先生提交的离任报告，因工作调整原因，谢名优先生已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集团副总裁职

务，并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谢名优先生的离任报告自送达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
谢名优先生在担任公司集团副总裁期间勤勉尽责， 公司及董事会对谢名优先生任职集团副总裁

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1127 证券简称：赛力斯 公告编号：2024-016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2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2月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

产品名称
产量 销量

本月 本月同比 本年累计 累计同比 本月 本月同比 本年累计 累计同比

新能源汽车 32,273 257.64% 71,020 390.64% 30,257 360.04% 67,095 485.37%
其中：赛力斯汽车 30,701 555.30% 62,472 562.06% 28,062 700.63% 59,079 638.95%
其他车型 3,749 -40.04% 10,510 -30.98% 4,954 -20.05% 9,513 -19.84%
合计 36,022 135.79% 81,530 174.48% 35,211 175.67% 76,608 228.38%

注：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 2024年审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